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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QCP常見問題
 

以下乃會員最關注之問題及答案(尤其是關於RA與RA之間因借單而產生的記錄保存方法)以供會員參考。

 

3.1) 
QCP中「重量」的定義:
按民航處管制代理人通告(文件：01/04號)所述，所有管制代理人必須從已知托運人(KC)付運於客機的貨物中，隨機抽取最少百分之0.5(按重量計算)的貨物，於客機離港前進行X光保安檢查。此重量是指chargeable weight還是gross/actual weight？
解答：
雖然業界一直採用chargeable weight來計算機場貨運站處理費(THC)，但在QCP中，所有記錄勻以gross/actual weight計算。
 

3.2)
揀選已知貨物作檢查:

如預訂運載於客機的已知貨物已作X光保安檢查，卻因其他原因而最後由貨機運載，此票貨是否仍能計算在0.5%已作保安檢查的記錄內?

 

解答：
在QCP中，所有抽驗記錄是依據預訂運載於客機的已知貨物作為準則，所以該票貨是可以計算在QCP保安檢查記錄之內。同樣地，如已知貨運本來預定運載於貨機而最後卻由客機運載，此票貨並不會計算在QCP內。 
 

3.3) 
RA如何符合抽驗基準？
 

解答：
RA應該設法於每個月達到0.5%之抽驗標準，但業界原則上同意QCP是一項具靈活性的計劃。民航處理解每個月要確切達到0.5%的抽驗目標在實際運作上存在一定困難。故如部份RA在某個月內未能符合0.5%的抽驗要求，民航處容許RA儘快抽驗不足的已知貨物，並在提交年度報告前達到有關標準 [請參閱民航處管制代理人通告(文件：01/04號)第5點](HAFFA網頁“RAR/QCP Corner” 第6項文件)。


3.4) 
記錄保存

在QCP研討會中，大多數與會者對RA借單予RA情況下的文件記錄保存存有疑問。針對此點，HAFFA秘書處向民航處諮詢後，預備以下補充資料，讓會員明白如何保存借單情況下的有關記錄，並制作QCP借單記錄表之樣本(HAFFA網頁“RAR/QCP Corner” 第4項文件)供會員參考。

RA借單予RA的情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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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述情況下，RA (1)借單予RA (2) (所謂 Master Coloader)；而RA (2)則向RA (1)借單並向貨運站為其已知貨物繳付X光保安檢查費。
 

i. 
RA (2)向貨運站遞交已知貨物作X光保安檢查後，應收到以下文件:

a) 空運提單
b) 貨運站發出蓋有「已作保安檢查」字眼的貨物接受記錄(RCL)正本
c) 付款收據 (如需要)

 
ii. 
RA (2)應向RA (1)交還以下文件:

a) 空運提單 

 

iii. 
RA (2)應填妥QCP借單記錄表(請參閱樣本 - HAFFA網頁“RAR/QCP Corner” 第4項文件)，以追縱已作X光保安檢查的已知貨物的毛重。

iv. 
RA (2)應保存RCL記錄以証明表上所列之已知貨物的總重量是由RA (2)負責處理，以供民航處核查用。同樣地，RA (1)應保存相關文件(即空運提單)以識別屬於RA (2)的已知貨物已作X光保安檢查。 
[此譯本如有錯漏，一概以英文本為準。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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